松江区泖港镇关于做好
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
根据区委、区府关于本区做好青海玉树地震救灾捐赠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本镇实际，现将有关的捐赠事项通知如下：
一、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建议以捐赠资金为主，重点满足灾区重建和受灾群众长期安置需要。考虑到玉树县地处偏远，运输困难，暂不接收捐赠物资。
二、本镇抗震救灾捐赠工作由镇社会事业和社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社管办）统一协调，由镇红十字会和镇慈善基金工作站开展接收捐款，其他机构不得开展救灾募捐。已接收捐赠的，要转交镇红十字会和镇慈善基金会工作站。集中捐赠活动原则上5月上旬结束。

三、各村（居）、镇直属公司对个人和私营企业、二新经济组织上门捐款不得拒收，要热情接待并告知或引导他们到镇社管办按相关捐赠手续做好接收捐款工作。
四、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区委、区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泖港实际，在泖港范围内的党总支部和单位将于近日开始在全镇党员干部中动员开展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活动（捐款额度200元、100元、50元不等，一般以自愿为主），捐赠款统一汇缴镇社管办。本次党员干部集中捐赠款主要由所在党总支部和单位接收，尔后转交给镇社管办，有镇社管办统一汇缴区民政局，具体事项如下：
1、接收时间。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5月9日。

2、接收方式：捐款汇缴至泖港镇社会事业和社区管理办公室专用账户（户名：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账号：03851820873000278；开户银行：农行松江区泖港支行）。
汇缴单位需将汇款单复印件以及单位地址、邮编、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传真至社管办，社管办将及时回寄捐赠专用收据、捐赠证书。

社管办联系电话：57861182,57861005；传真：57861182,57861150
3、民政部门一般以单位集体名义开具捐赠专用收据，并根据单位意愿开具捐赠证书。如有部门和单位的个人需要单独开具个人收据，需汇缴单位提供捐赠人员名单和捐赠金额。
松江区泖港镇政府办公室
                            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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